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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0825082508250825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 

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

 

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

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草

案）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露。 

1、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

分行申请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，以文灿投资所有股权、

公司及子公司江苏文灿压铸有限公司特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

等不动产提供第一顺位担保；拟通过文灿法国与百炼集团一起作为

借款主体向法国兴业银行等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 1 亿欧元的银行贷

款；公司股东盛德智投资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日之前以资本金或股

东借款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资金。根据约定，法国兴业银行放款的先

决条件之一为要求将标的公司百炼集团合计金融负债偿还至3000万

欧元以下。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，百炼集团的金融负债约为1.36

亿欧元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及子公司江苏文灿压铸有限公司的

特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是否为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经营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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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触发担保义务是否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；（2）百

炼集团金融负债的具体构成情况，后续偿还金融负债的支付安排、

资金来源，以及对其日常经营的影响；（3）请说明本次大额举债后

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，以及公司未来的偿付安排；（4）公司股东

盛德智投资提供资本金或股东借款的资金来源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

见。 

2、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为跨境收购，收购标的为巴黎泛欧交

易所上市公司，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以法国外商投资审查通过。标

的公司主要运营主体位于境外，未来标的公司仍将保持其经营实体

存续并在其原管理团队管理下运营。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、持续竞

争力依赖于核心技术人员及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，其主要制造及研

发基地位于匈牙利、塞尔维亚、墨西哥、法国等欧美国家，本次交

易需 Philippe dizier 先生辞去标的公司 CEO 职务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通过法国外商投资审查、向境外支付大

额现金需要履行的程序和进度安排；（2）后续对境外公司实施有效

管控的具体措施；（3）说明本次交易需 CEO 辞职与保持标的公司经

营管理团队稳定性是否矛盾，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标的公司业务、人

员的整合计划，并对可能存在的整合风险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请财

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、草案显示，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制动系统的精密铝合金

铸件，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受汽车行业景气状况的影响。受贸易摩

擦影响，汽车市场销量下行，标的公司2018、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

为 27,152 和 12,414 千欧元，根据 IFRS 规则披露 2018、2019 年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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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分别为 49.64%和 51.36%。标的公司 2018、2019 年前五大客户

销售总额占比分别为 69%和 66%，其中第一大客户采埃孚 2018、

2019 年销售总额占比分别为 33%和 31%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 2019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，

并结合行业、订单情况、股价表现等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变

化；（2）标的公司毛利率较高的原因，结合行业情况、业务模式说

明相关毛利率水平是否可持续，测算在我国会计准则下实际毛利率

数据，说明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；（3）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

在单一客户依赖的情形，并结合订单与协议签订情况，分析本次交

易对标的公司原有客户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，

说明是否存在客户流失风险；（4）结合上述分析、本次交易对上市

公司的影响等，进一步分析说明本次收购的原因和必要性。请财务

顾问、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4、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分别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

比较法对标的公司 100%股权价值进行了估值分析，最终结论以上市

公司比较法作为估值结果。截至估值基准日2019年 12月 31日，标

的公司 100%股权估值为 26990.20 万欧元，增值额 10249.50 万欧元，

增值率约为 61.23%。另外，2017 年至 2018 年中，标的公司股价最

高为 62欧元/股，最低为 28欧元/股，收购价格为 38.18欧元/股，

相比《报价函》签署公告前一日溢价率为 29%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市公司比较法中成长性修正、经营规

模修正、营运能力修正、偿债能力修正打分系数的确定依据和具体

计算过程；（2）结合股价变动趋势、定价和增值率等，进一步说明



 4

本次交易收购价格的合理性。请财务顾问、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5、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Copernic 持有标的公司

580,200股股票已被质押，占标的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8.81%。交易

对方承诺在本次股份交割日前，确保解除上述质押安排。如果先决

条件已达成和/或被放弃，但卖方未能在交割日进行交割，除非因

自然人买方死亡或残疾导致其无法交割，卖方应当在发生上述情况

之后 5 个营业日内，根据不同情形向买方支付购买价格 5%的款项。

同时，本次交易设置买方分手费，需根据不同情形，支付目标股份

分手费或锁定股份分手费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解除该股票质押情形的具体措施和时间

安排；（2）明确上述目标股份分手费和锁定股份分手费中购买价格

的具体含义，以及1%和5%比例的确定标准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6、草案显示，Philippe Dizier 通过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其持有

的 269,265 股股份，其中 40,390 股系锁定股份，将于锁定股份交

割日交割。Philippe Dizier 与 Thierry Rivez 和标的公司的其他部

分管理人员签订了《股东协议》，约定了优先购买权。协议约定，

交易对方应尽最大努力在交割日之前终止上述协议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Philippe Dizier 所持 40,390 股股份锁

定的原因及解锁日期，上述股份锁定解除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；（2）

标的公司的其他部分管理人员名单，Philippe Galland 是否为相关

股东协议签署方，Thierry Rivez 是否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向；

（3）解除《股东协议》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7、草案显示，在 61.96%的控股权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境外子公



 

司文灿法国将以相同的每股收购价格

份发起强制要约收购

权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

（2）实施强制要约收购后

位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

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

我部，对草案进行修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 
 
 
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司文灿法国将以相同的每股收购价格，针对标的公司剩余的全部股

份发起强制要约收购，并根据要约情况获得标的公司至多

：（1）强制要约收购的相关规定及具体流程

实施强制要约收购后，是否继续维持标的公司在境外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，并在五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

对草案进行修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

5

针对标的公司剩余的全部股

并根据要约情况获得标的公司至多 100%股

强制要约收购的相关规定及具体流程；

继续维持标的公司在境外上市的地

并在五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七月七日 


